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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7】第 61 号 

 

 

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10 月 20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

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预案》”）。我部

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据《预案》披露，合普（上海）新能源充电设备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合普上海”）模拟合并口径 2015 年至 2017 年 1-8 月营业收

入分别为 10,978.34 万元、5,008.66 万元、18,661.79 万元，对应净利

润为-2,041.30 万元、-6,491.36 万元、-2,681.17 万元。请说明： 

（1）结合报告期行业情况、主要产品销量、价格走势、成本、

毛利率、期间费用、非经常性损益等的变化情况，说明合普上海连续

三年亏损以及 2016 年营业收入、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

性。 

（2）本次交易对方合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普

新能源”）承诺合普上海 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

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额不低于 4,000 万元，2017-2018 年度、

2017-2019 年度、2017-2020 年度实现的累计净利润数额（2017 年度

净利润数额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计入累计值，2018 年度、2019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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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2020 年度净利润数额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计入累计

值）分别不低于 14,000 万元、29,000 万元、49,000 万元。请结合行

业及标的公司业绩发展情况等因素，补充披露上述业绩承诺的依据、

合理性和可实现性。 

（3）标的公司动力电池 PACK业务 2016 年收入、毛利率大幅下

滑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4）标的公司充电设备业务 2017 年收入及毛利大幅下降的原因，

以及同期毛利率大幅提升 36.62 个百分点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5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，

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十一

条第五款的规定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2、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，合普上海应收账款为 1.44 亿元，占

总资产的 40.67%，请详细说明： 

（1）请按照账龄详细列示公司应收账款情况及坏账计提、转回、

核销情况。 

（2）请详细列示标的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客户名称、相应金额

及计提的坏账情况。 

（3）请结合标的公司销售模式、信用政策等，说明应收帐款占

比较高的原因，以及应收帐款回款情况、后续拟采取的回款措施等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、本次交易初步预估，以 2017 年 8 月 31 日为预估基准日，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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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上海预估基准日账面净资产值为 28,485.48 万元，标的公司 100.00%

股东权益的预估值约为 13.00 亿元，预估增值约 356.37%。参考预估

值，交易各方同意标的资产 95.85%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2.46 亿元。请

你公司结合标的资产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标的资产预估值的合理性，

以及按此评估价格作为本次交易作价的原因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

并发表意见。 

4、本次交易前，上市公司 2015-2016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分别为-5,404.75 万元、-31,676.43 万元，连续为负，且上市公

司 2016 年资产负债率 72.67%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标的公司现金流量及偿债能力的具体情况，并说明本次交

易对上市公司偿债能力及现金流的影响。 

（2）据披露，如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，

上市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和使用银行借款等方式解决支付本次交易现

金部分对价及支付本次重组相关中介费用及税费。请说明上述情形对

上市公司偿债能力及现金流的具体影响，补充披露对上市公司财务风

险的特别风险提示。 

5、据披露，2015 年至 2017 年 1-8 月合普上海模拟合并口径的前

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占比分别为 96.47%、97.95%、96.69%，模拟合并

口径的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87.48%、64.92%和

77.53%，集中度高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请逐项列示前五大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与交易标的关联关

系，并结合采购价格说明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中关联方交易定价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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允性。 

（2）结合标的公司行业特点及销售、采购模式，说明标的公司

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请说明公司是否

存在对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依赖。 

（3）请说明 2015 年至 2017 年 1-8 月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每年

变化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4）据《预案》披露，合普上海主要供应商尚未被列入《汽车

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》附属企业名单，请列示未被列入名单的供

应商，并说明上述供应商未被列入名单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的

影响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6、据《预案》披露，2017 年 6 月，合普上海收购合普新能源动

力电池 PACK 业务及与该业务相关的全部经营性资产，合普新能源将

存货、固定资产、长期待摊费用、无形资产（包括专利权、计算机软

件著作权、域名）、员工、业务合同（包括设备采购合同）及租赁场

所转移给合普上海。请详细说明： 

（1）截至本预案出具日，针对业务合同转移，合普上海已与众

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签订新《供货合同》，与重庆长帆

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、合普新能源签订三方《补充协议》，其余相关

《补充协议》也正在与客户协商签订中。请说明其余《补充协议》谈

判情况，并说明上述协议签订是否存在实质性困难。如存在，说明对

本次重组的影响及拟采取的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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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请说明除上述转移项目外，应收账款、负债等其他内容的

具体转移安排。 

7、截至本预案出具日，合普上海备案产能为 15 万套，但合普上

海相关生产线尚未量产。请详细说明： 

（1）目前合普上海的实际产能及计划产能情况，并说明合普上

海预期达到计划产能的时间安排、投产计划及预计费用投入等情况。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如不能按时量产对交易标的的影响及合理应对

措施。 

8、据披露，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，合普上海向上市公司全资

子公司福州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电芯，总计金额为 7,481.38

万元。请详细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是否会导致新增关联交易，并请说

明该事项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的

规定，以及你公司后续拟采取的措施。请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一步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、据披露，合普上海已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，有效期为三年。请详细说明上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时间截

止日期，公司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认证的进展情况；并请说明高新

技术企业认证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，及对本次重组可能造成的影响。 

10、截至预案披露日，合普上海生产线尚未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

环评批复文件。请补充披露上述标的办理环评手续的具体安排和时间，

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，以及对本次重组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合理应对方
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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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7 年 11 月 3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7 年 10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